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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标准等效采用IEC 60872-1((自动雷达标绘仪（ARPA）测试方法和要求的测试结果》。

    1995年IMO（国际海事组织）在其19届大会上通过决议A.823(19)，修订了IMO决议A.422

()a) o 1998年IEC发布了IEC 60872-1, IEC 60872-1是IEC 60872标准系列的第一部分。该系列标准

取代T 1987年发布的IEC 60872标准和修正案1(1991)060872-1全面反映了IMO决议A. 823提出的

ARPA性能标准的新要求，规定了这些性能要求的测试方法和要求达到的测试结果，适合我国采纳为

国家标准，用于指导我国ARPA设备的科研、生产和管理，并便于与国际接轨。

    本标准与IEC 60872-1的主要差异如下：

    — 在第1章“范围”中，增加了“本标准适用于ARPA的设计、使用、性能评估和型式试验”的

说明；

    — 在第2章“引用标准”中，增加了GB/T 9391-1988和GB/T 15868-1995两项国家标准；

    一一修改了编排格式，将“定义”作为第 3章，“性能要求”和“测试方法和要求的测试结果”分别作为

第4章和第5章；

    — 为适合我国的应用，在第 5章“测试方法和要求的测试结果”的总则中，增加了“型式试验主管

机构应有权适当改变测试方法”；

    — 修改了附录的编排顺序。

    本标准为1989年发布的GB 11711-1989的修订版，并完全取代该标准。本标准与等效采用IMO

决议A. 422 (){t）和IEC 872和GB 11711-1989相比，主要修订内容如下；

    — 增加“引用标准”作为第 2章；

    — 将1989年版第3章“性能要求”改为第4章，其中“一般规定”改为“总则”，并在总则中增加了

新的要求；

    一一在性能标准中增加有关标绘目标所用视频标绘符号的要求和附录B（标准的附录）“电子标绘

视频符一号(EPVS) "，删除1989年版的附录È‘第3章与第5章间的对应关系，’；

    — 在捕获性能中增加了捕获目标的相对速度达 100 kn、人工捕获目标应有相应符号等的规定；

    — 在跟踪性能中修改或增加了有关跟踪目标的数量、处于“初始跟踪”与“稳定跟踪”不同阶段的

目标不同符号的表示和过去位置的显示等的规定；

    — 在显示性能中修改了有关 ARPA显示量程、矢量稳定方式和固定 目标用作大地参考等的

规定；

    — 在工作报警性能中增加了有关报警目标的符号显示和警戒区或警戒与捕获的组合区等的

规定；

    — 在数据要求性能中修改和增加了有关数据要求的规定；

    — 在试操船性能中增加了试操船不应中断目标跟踪和数据更新显示以及操作手册应解释试操船
技术原理等的规定；

    — 在与其他设备连接的性能中增加了ARPA应发出有关外来传感器输人数据质量或来源的报

警信息或状态信息和有关接口的规定；

    －一将“与ARPA一起使用的设备”的性能要求条款修改为“对水和对地稳定”的条款，并提出有关

对水和对地稳定的四项新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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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第5章“测试方法和要求的测试结果”中，根据新的性能要求进行了相应的修订。增加了有关

功能置信度检查、测试目标的数量及相对运动速度、报警开始时间和操作手册相关内容的检查等的规

定；增加了有关显示、声响报警、数据要求、接口、性能测试和报警、对水和对地稳定、系统配置和质量保

证等性能检验的规定；

    — 增加和修改了附录A（标准的附录）中的术语的定义。

    本标准的附录A、附录B、附录C和附录D为标准的附录，附录 E为提示的附录。

    本标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部提出。

    本标准由交通部通信导航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大连海事大学、交通部标准计量研究所。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柳晓鸣、索继东、刘人杰、林青。

    本标准于1989年10月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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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EC前言

    1) IEC（国际电工委员会）是由各国家电工委员会（Q EC国家委员会）组成的世界性标准化组织。

        IEC的目的是促进电工电子领域标准化问题的国际协作。为此目的，除其他活动外，IEC发布国

        际标准。国际标准的制定由技术委员会承担，对所涉及内容关切的任何IEC国家委员会都可参

        与国际标准的制定工作。与IEC有联系的任何国际组织、政府和非官方组织也可参与国际标准

        的制定工作。IEC与国际标准化组织（ISO）根据两组织间协商确定的条件，保持密切的合作。

    2) IEC在技术问题上的正式决议或协议，是由对这些问题特别关切的国家委员会参加的技术委员

        会制定的，对所涉及的问题尽可能地代表了国际＿L的一致意见。

    3)这些决议或协议以标准、技术报告或导则的形式发布，以推荐的形式供国际上使用，并在此意义

        上为各国家委员会认可。

    4)为了促进国际上的统一，各 IEC国家委员会有责任使其国家和地区标准尽可能采用 IEC标准。

        IEC标准与相应的国家或地区标准之间的任何差异应在国家和地区标准中指明。

    5) IEC不提供指明其认可的程序，也不负责宣布任何设备符合其标准。

    6）本国际标准的某些内容可能拥有专利，这种可能性受到关注。IEC不负责辨别任何这样的专

        利权。

    国际标准IEC 60872-1由IEC第80技术委员会（海上导航和无线通信设备与系统）制定。本标准是

IEC 60872标准系列的第一部分。该系列标准取代了1987年发布的IEC 60872标准和修订案1(1991)

反映了国际海事组织（(IMO）的新要求。

    本标准的内容基于下述文件：

  卜一、FDIS192/FDIS一一一万M4 a80/207/RVD川
    有关本标准审批的表决资料可参见表中所列的投票报告。

    附录A、附录B、附录C、附录D和附录E为本标准的组成部分。

    本标准的双语版本随后公布。



            中华人民共和 国国家标 准

          船用自动雷达标绘仪（ARPA )

      性能要求、测试方法和要求的测试结果 GB/T 11711-2002

          Marine automatic radar plotting aids(ARPA） 代替GB 11711--1989
                  -Performance requirements, methods of

                      testing and required test results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船用自动雷达标绘仪（以下简称ARPA）的最低性能要求、测试方法和要求的测试

结果。

    当本标准中的要求不同于IEC 60945时，以本标准为准。

    本标准适用于ARPA的设计、使用、性能评估和型式试验。

2 引用标准

    下列标准所包含的条文，通过在本标准中引用而构成为本标准的条文。本标准出版时，所示版本均

为有效。所有标准都会被修订，使用本标准的各方应探讨使用下列标准最新版本的可能性。

    GB/T 9391-1988 船用雷达技术要求和使用要求 测试方法和要求的测试结果

    GB/T 15868-1995 全球海上遇险与安全系统（GMDSS) 船用无线电设备和海上导航设备通用

                      要求、测试方法和要求的测试结果（idt IEC 60945:1994)

    IEC 60872-2:1999 海上导航和无线电通信设备与系统 雷达标绘仪 第2部分：自动跟踪仪

                        (ATA） 测试方法和要求的测试结果

    IEC 60872-3:2000 海上导航和无线电通信设备与系统 雷达标绘仪 第3部分：电子标绘仪

                        (EPA） 性能要求 测试方法和要求的测试结果

    IEC 60936-1:1999 海上导航和无线电通信设备与系统 雷达 第1部分：船载雷达 测试方法

                        和要求的测试结果

    IEC 60936-2:1998 海上导航和无线电通信设备与系统 雷达 第2部分：高速船（HSC）船载雷

                        达 测试方法和要求的测试结果

    IEC 60945:1996 海上导航和无线电通信设备与系统 通用要求、测试方法和要求的测试结果

    IEC 61162 海上导航和无线电通信设备与系统 数字接口

    ISO 9000 质量管理和质量保证标准

    IMO决议A.477:1981 雷达设备的性能标准

    IMO决议A.694:1991 全球海上遇险与安全系统船载无线电设备和电子导航仪的通用要求

    IMO决议A.820:1995 高速船导航雷达设备的性能标准

    IMO决议A.823:1995 自动雷达标绘仪（ARPA）的性能标准

    IMO决议A.824:1995 速度和距离指示设备的性能标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监督检验检疫总局2002一05-21批准 2003-0，一01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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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O MSC. 64(67):1996附录4 雷达设备的性能标准

    IHO S-52:1996  ECDIS的海图内容及显示形式的规范

3 定义

    本标准采用的定义见附录A（标准的附录）。

4 性能要求

4.1 总则

4.1.1 ARPA应能向观测者提供自动标绘目标的信息，从而使观测者能像人工标绘单个目标那样处

理多个分离目标。

    ARPA应提供连续、准确和迅速的态势估计。

4.1.2 由ARPA显示器提供的各种雷达功能应符合 GJ3/T 9391，以适应雷达的使用方式。

4.1.3 除了GB/T 15868的通用要求外，ARPA还应符合下述的最低性能标准。

4.1.4 在ARPA显示器用作整个雷达系统的主显示器的情况下，ARPA应符合IEC 60936-1。高速船

(HSC）的ARPA应符合IEC 60936-2中的相应条款。

4门.5 在ARPA显示器用作整个雷达系统的副显示器的情况下，系统应符合IEC 60936-1的相应条

款。高速船（HSC）的ARPA应符合 IEC 60936-2中的相应条款。

4.1.6 质量保证

    ARPA应由符合ISO 9000的公司设计、生产，并获得质量认证证书。

4.2 性能标准

4.2.1 探测

    在自动探测的情况下，目标探测性能不应低于观测者使用雷达显示器所能达到的水平。

4.2.2 捕获

4.2-2.1 可以人工捕获或自动捕获相对速度达100 km的目标，但应具备人工捕获和人工取消的装

置。人工捕获的目标应具有相应的符号，见附录 B（标准的附录）中的符号 1。具有 自动捕获功能的

ARPA应具有在某些区域内禁止捕获的能力。在包含禁止捕获区的任何量程，ARPA显示器上应以相

应的符号（见附录B中的符号 2)定义和显示捕获区。

4.2-2.2 自动捕获或人工捕获的性能不应低于使用雷达显示器所能达到的水平。

4.2.3 跟踪

4.2.3.1  ARPA应能对至少 20个自动捕获或人工捕获的目标进行 自动跟踪、处理，同时显示及不断

更新信息。捕获并处于初始跟踪阶段的目标应在3s内以相应的符号（见附录B中的符号3)指明。在20

个扫描周期内进人稳定跟踪的目标应由附录B中的符号4A或符号4B或符号5来表示。

4.2.3.2 具有自动捕获功能时，应向用户说明选择跟踪目标的准则，在 ARPA不能跟踪显示器 上全部

可见目标的情况下，则应在显示器上用相应的符号（见附录B中的符号4A或符号4B或符号14)清楚

地指出正在跟踪的目标。跟踪的可靠性不应低于在雷达显示器上用人工记录目标的相继位置所能达到

的水平。

4.2.3.3 为了减少矢量和图形的复杂程度，可以具有用于输入操作者关注范围的装置。当跟踪目标处

于操作者关注的范围（例如距离、CPA,TCPA等）以外而无需矢量或图形时，则这些目标应由相应的符

号（见附录B中的符号14)清楚地加以指明。操作手册应对操作者关注的范围加以解释。

4.2.3.4 在已捕获的目标未发生目标交换，且该目标在天线相继 10次扫描中有五次在显示器上清晰

可辨的情况下，ARPA应能对其进行连续跟踪。

4.2-3.5 ARPA的设计应使包括目标交换在内的各种跟踪误差的可能性减至最小。应在操作手册中

向用户定性说明各种误差源对 自动跟踪及相应误差的影响，包括低信噪比及由海面回波、雨雪、低云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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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同步发射所造成的低信杂比的影响。

4.2-3.6 自动赋予的“目标标识”不应重复使用，除非分配的最小数目等于最大的跟踪目标数目。

4.2-3.7 ARPA应连续跟踪机动目标。

4.2-3.8 对任何跟踪目标，在跟踪达到与所用距离量程相适应的一段时间时，ARPA应能按需要以相

应的符号（见附录B中的符号6)显示至少四个等时间间隔的过去位置。至少在3,6和 12 n mile的距离

量程上，应具有用户可选的0. 5 ,1和2 min的时间间隔。可以具有切换到其他时间间隔的装置。应连续

指明过去位置标绘的时间尺度，并应指明“过去位置”是真的还是相对的。操作手册应说明过去位置标绘

的含义。

4.2.4 显示

4.2-4.1 作为船舶雷达的组成部分或分离部分，ARPA显示器应显示导航雷达设备性能标准要求雷

达显示器提供的全部数据。

4.2-4.2 ARPA设计应保证，产生 ARPA信息的各部件的任何故障不应影响雷达基本显示的完整性，

这些ARPA信息不包括导航设备性能标准要求雷达产生的信息。

    符合IEC 60936-1的雷达系统，如果其规定的性能不受任何一个非雷达基本部分的ARPA子系统

的故障的影响，则可以认为 ARPA设备符合此项要求。

4.2.4.3 ARPA至少应具有3,6和12 n mile距离量程，正在使用的量程应有明确的指示。

4.2-4.4 ARPA也可以具有 IMO决议 A. 820和IMO MSC. 64(67）附录4所允许的其他距离量程，并

应符合本标准。

4.2-4.5 ARPA应能工作于“北向上”和“航向向上”方位稳定的相对运动显示方式。此外，ARPA也可

以提供真运动显示，但操作者应能够选择真运动或相对运动。所用的显示方式和定向方式应有明确的

指示。

4.2.4.6 ARPA产生的有关捕获目标航向和速度的信息应以矢量或图形的形式显示，此种显示应以

相应的符号（见附录B中的符号 4A或符号 4B或符号 5)清晰地指明目标的预测运动。要求如下：

    a）仅以矢量形式提供预测信息的ARPA应可选择真矢量或相对矢量。所选的矢量方式应有指示。

在真矢量方式下，还应表明矢量显示是对水稳定还是对地稳定；

    b）以图形显示目标航向和速度信息的ARPA，也应能根据需要提供目标的真矢量和／或相对矢量；

    c）显示的矢量时间可调；

    d)应确切指明正在使用的矢量的时间尺度；

    e)正在用作大地参考的固定目标应以相应的符号（见附录B中的符号 13)指明。在这种模式下，当

需要时应显示包括用作大地参考的目标在内的相对矢量。

4.2-4.7 ARPA信息不应使雷达目标可见性模糊。ARPA数据的显示应受观测者的控制。应能在3s

内取消不需要的ARPA数据的显示。

4.2-4.8 应具有手段，用于分别调节雷达数据显示和ARPA数据显示的亮度，包括完全消除 ARPA

数据的显示。

4.2-4.9 在船舶驾驶室白天和夜间光线正常的条件下，显示方法应保证一个以上的观测者都能看清

ARPA数据。可以用屏罩为显示器遮挡日光，但遮挡程度以不影响观测者保持正常监视能力为限。应具

有亮度调节装置。

4.2-4-10 对于ARPA显示器上的任何目标，ARPA应具有迅速测出其距离和方位的手段。测量数据

的准确度应符合IMO MSC. 64(67):1996附录40

4.2-4-11 当ARPA显示器上的目标在自动捕获情况下进人观测者选定的捕获区或在人工捕获情况

下被观测者捕获时，ARPA应按4.2-4.6,4.2.6,4.2.8.2及4.2.8. 3的要求，在不超过1 min的时间内

显示目标的运动趋势，在 3 min内显示目标的预测运动。

4.2-4-12 当在具有 ARPA功能的各档量程中改变量程后，或重调显示器后，应在不超过一次扫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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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内显示全部标绘信息。

4.2.5 工作报警

4.2.5.1 当任何可辨认的目标接近到观测者选定的距离或穿过观测者选定的区域时，ARPA应能以

声和光信号向观测者报警。引起报警的目标应在显示器上以相应的符号（见附录B)清楚地指明。

    应有警戒区（(4.2.5.2)或捕获与警戒相组合的区域（(4.2.5.4)0

4.2.5.2 警戒区

    当选定的区域是单一的警戒区时，进入该区域的目标应启动声光报警，光报警采用附录B的符号

7。报警确认后，符号可停止闪烁并一直保持到目标离开该区域。操作者选定的区域应较窄（即距离深度

有限制）以避免与附录B的符号 2相混淆。

4.2-5.3 捕获区

    当选定的区域只是一个捕获区（(4.2.4. 11)而无警戒区的功能时，通过该区域的目标用附录B的符

号3表示，无声响报警。当满足跟踪准则时，符号应变为附录B的符号4A或符号4B或符号50

4.2-5.4 捕获与警戒的组合区

    当选定的区域是一个捕获与警戒的组合区域，进人该区域的目标应启动声光报警，光报警采用附录

B的符号7。当目标被确认并满足捕获准则时，符号应变为附录B的符号3或符号4，并应解除声响报

警。任何报警信息都可取消。附录B或标记符号的符号5可以代替附录B的符号4使用。当目标在进

入该区域前已被捕获时，则除了附录B的报警符号7外还应显示附录B的符号4或符号50

4.2.5.5 制造商的操作手册应清楚阐明所提供的操作方法。

4.2-5.6 当任何跟踪目标预计在观测者选定的时间内进人观测者选定的最小践离时，ARPA应能以

声和光信号向观测者报警。应在显示器上以相应的符号（见附录B中的符号8)清楚地指明引起报警的

目标。

4.2-5.7 当跟踪目标未超出跟踪的距离范围而丢失时，ARPA应清楚地指出这一情况，并能在显示器

上清楚地标出该目标的最后跟踪位置（见附录B的符号 9)0

4.2-5.8 观测者应能启动或关闭声响报警。

4.2.6 数据要求

4.2-6.1 观测者应能选择任何跟踪目标以获取其数据。所选的目标应在雷达显示器上以相应的符号

（见附录B的符一号12)作出标记。当同时显示一个以上目标的数据时，每个目标的标记符号应可以辨别，

例如在符号旁边加上一个数字。

4.2.6.2 每一选定目标的下列数据应能清晰明确地识别，同时立刻以字母数字的形式显示在雷达图像

区域的外侧。

    a)目标的当前距离；

    b）目标的当前方位；

    c）预测的目标至最接近点（(CPA)距离；

    d)预测的目标至最接近点（(CPA）的时间（TCPA) ;当目标已经过CPA时，TCPA应以负号表示；

    e）计算的目标真航向；

    f)计算的目标真速度。

4.2.6.3  4.2.6.2的e）和f)的数据显示应包含所得数据是对水稳定还是对地稳定的标识。

4.2.6.4 当显示多个目标的数据时，每一选定目标同时显示的数据不应少于两项。当每一目标的数据

成对显示时，数据的组合应是a)和b) ,c）和d), e)和f),

4.2.7 试操船

4.2-7.1  ARPA应能在本船机动前以图形的方式有时延或无时延地模拟本船机动对所有跟踪目标的

影响，而不中断目标跟踪和现行目标字母数字数据显示的更新。这种模拟方式应在显示器上以相应的符

号（见附录s中的符号 10）加以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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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7.2 操作手册应解释所用的试操船技术的原理，当试操船技术包含对本船机动特性的模拟时，操

作手册还应对这种模拟加以说明。

4.2.73 应能在任意时刻取消试操船。

4.2.8 准确度

4.2.8.1 对附录C（标准的附录）中所规定的四种情况，ARPA的准确度不应低于4.2-8.2和4.2.8.3

给出的值，在附录D（标准的附录）所规定的传感器误差的情况下，这些准确度数值相当于士100横摇环

境条件下人工标绘可能达到的最好性能。

4.2.8.2 ARPA应在稳定跟踪的1 min内，以下述准确度值（概率值95%）给出目标的相对运动趋势

（见表 1)。

                              表1 目标相对运动趋势的准确度

一共CPA/n mile1.61.82.0
4.2.8.3 ARPA应在稳定跟踪的 3 min内，以下述准确度值（概率值 9500）给出目标的运动（见表 2) 0

                                  表2 目标运动的准确度

件井布丫州
4.2-8.4 当跟踪目标或本船完成机动后，ARPA应按4.2. 4. 6A. 2. 6A. 2. 8. 2及4.2.8.3的要求在不

超过 1 min的时间内给出目标的运动趋势，在3 min内给出目标的预测运动。本标准中“本船机动”应包

含 1 min内航向变化士45“这种情况。

4.2-8.5 ARPA应设计成在本船运动最有利的条件下，对附录 C所规定的各种情况，由ARPA所造

成的误差与输人传感器带来的误差相比可忽略不计。

4.2.9 与其他设备的连接

4.2-9.1 ARPA不应降低提供传感器输人的任何设备的性能，ARPA与任何其他设备的连接也不应

降低这些设备的性能。无论 ARPA是否工作，这一要求都应满足。此外，ARPA的设计应保证在各种故

障状态下仍符合这一要求。

4.2-9.2 当来自外部传感器的任何输人信号中断时，ARPA应提供指示。ARPA应重复地发出任何有

关影响其工作的外来传感器输人数据的质量或来源的报警信息或状态信息。

4.2-9.3 ARPA和其他设备间的信息交换应符合IEC 61162。接口或接口上信号是否正常，都应尽可

能不降低ARPA的性能。

4.2.9.4 如果没有适合的IEC 61162接口可用，可以使用其他适当的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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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0 性能测试和报警

4.2.10.1  ARPA应对其故障给出适当的报警，使观测者能监视本系统工作是否正常。此外，应有测试

程序，以便对照已知的正常结果定期地评定 ARPA的总体性能。当测试程序正在执行时，应显示相应的

测试符号（见附录B的符号11A或符号11B),

4.2-10.2 测试情况可显示在人工的或真实的图像上。人工图像用附录B中的符号 11A表示，真实图

像用附录B中的符号11B表示。

4.2.11 对水和对地稳定

4.2. 11.1 ARPA应能对水和对地保持稳定。

4.2-11.2 为ARPA设备提供输人的计程仪和速度指示器应能提供首尾方向的船舶对水速度。

4.2.11.3 提供对地稳定输人的计程仪（双轴）或电子定位系统，其速度测量准确度应符合IMO决议

A. 824；对地稳定的输人也可来自被跟踪的固定目标。

4.2.11.4 应显示所用的输人和稳定的类型。

5 测试方法和要求的测试结果

5．1 总则

    通常使ARPA覆盖临近水域，并利用人造目标产生器产生的与雷达目标回波具有相似特性的模拟

目标回波〔见附录E（提示的附录）〕来进行测试。应具有一定手段，使一个或多个模拟目标回波的有效幅

度，调整到比峰值噪音电平高10 dB，在测试数据中称这种模拟目标为测试基准目标。

    除非另有说明，模拟目标均应保持恒向等速运动，并应在具有ARPA功能的每一量程上进行测试。

型式试验主管机构应有权适当改变测试方法。

    使用模拟目标的更多细节可查阅附录E,

    测试前，被测设备应符合IEC 60945的相应条款。

5.2 探测、捕获、跟踪及一般功能

5.2.1 置信度

    在测试进行之前，测试人员应以非定量方法进行置信度检查，以确保4.2.1,4.2.2和4.2.3的基本

功能有效。

5.2.2 探测

    由于必要的测试项目包含在其他测试中，不再单独测试本项功能。

5.2.3 人工捕获

5.2.3.1 测量方法．

    向ARPA输人叠加在雷达接收机噪音上的20个模拟目标或等效目标。这些目标中应有一个或多

个是基准目标。各目标应基本均匀地分布在距离范围为1 n mile到所用量程的最远距离或ARPA所具

有的最大捕获距离、方位范围不小于 1200的区域内。这些 目标中的两个或更多个目标，对于测试雷达的

相对速度不应低于5 kn，并且其中一个应在大约5 n mile的距离处，以100 kn的相对速度开始运动。应

在所有具备捕获功能的量程上进行人工捕获和跟踪取消操作的试验。显示器上应观察到这些捕获目标

的符号。

    捕获应在下列情况下进行测试：

    a）方位相同平均距离约10 n mile彼此间距0. 5 n mile的一对目标中的每一个目标；

    b）同a）但平均距离约2.5 n mile;

    c）在约为10 n mile的相同距离上，回波相邻边缘方位夹角为40的一对目标中的每一个目标；

    d）同。）但距离约为2. 5 n mile.

5.2.4 自动捕获

5.2-4.1 测量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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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ARPA具有自动捕获功能时，应重复5.2.3所规定的全部试验过程。应当用适当的方法检查自

动捕获功能。例如，先将一个（或多个）自动捕获区调到尽可能小的区域，然后再改变自动捕获区的大小

和／或位置，以便能够逐次地 自动捕获目标。

5.2.5 跟踪

5.2.5.1 测量方法

    在5.2.3(当有自动捕获功能时，还有5.2.4)所述的捕获阶段后，ARPA应继续跟踪捕获的目标，跟

踪时间不少于12 min或直到目标超出最大跟踪距离，或目标回波强度减弱到低于基准目标的强度。

    在12 min的试验阶段结束时，应改变距离量程，检验在新的量程下捕获目标的全部标绘信息的显

示情况。

5.2.6 要求的结果

5.2.6.1 在5.2.3(当有自动捕获功能时，还有5.2-4)指定的所有情况下，应能捕获每一个目标：

    a)在捕获开始（即从完成手动捕获操作步骤的时间开始）后的五个扫描周期内，或者

    b)在自动捕获的情况下，目标首次进入或出现在捕获区内。

5.2-6.2 在所有情况下，都应能以人工方式捕获不少于20个 目标。

5.2.6.3 在所有情况下，显示器上每个捕获目标处应出现清晰可辨的相应的符号（见附录B) o

5.2.6.4 应具有适当的方法（包括人工方法），能用于删除任何选定的捕获目标。

    在操作者设置的任何自动捕获区内（而不是区外）应可立即自动重新捕获目标。

5.2-6.5 显示器上应使用附录B中的相应符号清楚地显示出正在使用的量程内所用的每一个捕获区

的边界线。

5.2-6.6 在每一目标捕获开始的20个扫描周期内，应使用附录B中的相应符号显示目标运动的一般

趋势。

5.2-6.7 在捕获开始的60个扫描周期内，应按照4.2.4.6和4.2. 6.2的要求，提供所有跟踪目标的

数据。

5.2-6.8 所有符号都应明确地同相应的目标相关联。

5.2.6.9 所有的跟踪目标都应显示4.2-3.8要求的过去位置。

5.2.6.10 应验证具有适当手段符合4.2.4. 7和4.2-4.8的要求。

5.2.6.11 应验证符合4.2.4.12的要求。

5.3 跟踪可靠性

5.3.1 衰落目标

5.3.1.1 测量方法

    应向ARPA输人一个基准目标的回波，该目标以20 kn的相对速度按固定航向运动，ARPA应将

其捕获。为了避免发生目标交换，勿让其他目标进人该测试目标周围1 n mile的区域内。

    从捕获开始，经过不少于 60个扫描周期以后，应以各种方式使任意 10次连续扫描过程中目标丢失

5 000，其中应包括断续丢失或连续丢失五次。应当用 5 kn和 100 kn相对速度的基准目标重复进行测

试 。

5.3.2 目标丢失报警

5.3.2.1 测量方法

    在5. 3. 1的每一项试验结束时，应使信号源停止产生测试基准目标回波。

5.3.3 目标机动

5.3.3.1 测量方法

    应向ARPA输人基准目标的回波，该目标相对速度20 kn，并处于将与本船发生碰撞的航向上。

ARPA应在不小于5 n mile的距离上将其捕获。当目标到达距离本船3 n mile处时，应使目标以50/s的

速率向右转900，然后做不小于3 min的恒向等速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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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4 目标交换

5.3.4.1 测量方法

    应向ARPA输人一个基准目标的回波，该目标相对速度20 kn，并处于将与本船发生碰撞的航向

上，ARPA应在不小于10 n mile的距离上将其捕获。当目标到达距本船5 n mile处时，应使其经过一个

未被捕获的固定基准目标，两目标回波的相邻边缘在方位上相隔4-，并应让其在同一斌向上继续航行

不小于I min,

5.3.5 要求的结果

5.3.5.1 在5.3.1全部试验过程中，ARPA应始终连续跟踪测试基准目标、并且不发出目标丢失

报警。

53.5.2 在5.3.2试验开始后不超过20个扫描周期内，应自动发出目标丢失报警。观察报警开始时跟

踪位置处的最初显示。

5.3.5.3 在 5.3.3全部试验过程中，ARPA应始终连续跟踪目标。

5.3.5.4 在5.3.4全部试验过程中，ARPA应始终连续跟踪捕获的目标。

5.3.6 过去位置

    检验设备并查阅制造商的操作手册。

5.4 跟踪准确度

5.4.1 测量方法

5.4.1. 1 ARPA应设置在12 n mile的量程上，并应将符合于附录C情况1的罗经和计程仪信号输人

ARPA。应向ARPA输人一个基准目标回波，该目标航向、速度和初始位置的设定应使目标在捕获开始

3 min后符合附录C情况1规定的条件。在产生目标回波信号和本船输人信号时，应计人附录D中所列

的各种传感器的误差，包括由于本船横摇士100所引起的误差。应捕获目标，并记下捕获开始时间 to（如

5.2-6.1的定义）。

    在t,+1 min时刻，应能在ARPA显示器上观测到以矢量或图形表示的目标运动趋势。

    在to+3 min时刻，应能从ARPA字母数字读数器上得到跟踪的测试目标的真航向、真速度、CPA

和TCPA，并记下上述数据；还应能在ARPA显示器上观测到以矢量或图形表示的目标运动。应将目标

回波产生器复位，重复上述测试，直到取得20次测试数据。若目标回波产生器使用伪随机数发生器，则

每次测试应采用不同的伪随机数列。

5.4.1.2 应将观测到的矢量或图形的显示与4.2.8.2或4.2.8.3的相应要求作比较。

5.4.1.3 应从所记录的每个数据中减去由本试验情况（附录c情况1)推算出的正确值，得出每个记录

数据的误差。

5.4.1.4 依次按附录c所规定的情况2、情况3及情况4重复上述测试。

5.4.1.5 应检查操作手册中所包含的与4. 2.3.2和4.2-3.5要求有关的信息。

5.4.2 要求的结果

    当所有20次测试结果都在4.2. 8.2或4.2.8.3的表格相应项目所规定的范围之内时，则应认为设

备符合特定测试情况下的要求。

    当任何一次测试结果超出规定的范围时，应对全部结果进行统计分析，必要时应进行附加测试。

5.5 目标接近报警

5．5门 测量方法

5.5.1.1 向ARPA输人基准目标回波，该目标以20 kn的相对速度航行在将与本船发生碰撞的航向

上。应在10 n mile处预置警戒区，警戒区的方位范围应包含目标方位而避开杂波区。目标的初始距离

不应小于11 n mile，并恒向航行至8 n mile处。将警戒区调到2. 5 n mile，目标的初始距离改为3 n mile,

终止距离改为1. 5 n mile，重复上述试验。

5.5.1.2 应对警戒区的工作继续观察一段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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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1.3 应检查所有的区域〔(4.2.5.2)警戒区、(4-2-5.3）捕获区、(4.2.5.4）组合区〕。

5.5.1.4 应检查操作手册中所包含的与4.2. 5要求有关的信息。

5.5.2 要求的结果

5.5-2.1 显示器上应清楚地以相应的符号显示出警戒区。在5.5.1的每次试验中，应在目标穿过显示

器上所显示的警戒区的外侧边缘后不大于1 min的时间内，自动发出目标接近报警，并且应在显示器上

以相应的符号清楚地指明目标的位置。

5.5-2.2 虚警率不应过高

5.5.2.3 操作手册应符合要求。

5.6 碰撞危险（CPA/TCPA）报警

5.6.1 测量方法

5. 6.1.1 ARPA量程设置在 12 n mile，将 CPA报警范围调到 1. 5 n mile左右，将 TCPA报警范围调

到10̂ 20 min之间的某个合适的时间上，向ARPA输入两个基准目标回波，两个目标的相对速度都是

20 kn，且都处于将与本船发生碰撞的航向上，两个目标的距离应使它们的 TCPA相差 3 min，每个目标

都应在其TCPA比ARPA所设置的TCPA报警范围至少长4 min的距离上被捕获。

    监视较近的那个目标的TCPA的读数，记下开始报警时的读数及发生报警前所观测到的最小读数。

    此目标所引起的任何声响报警，应可在发生报警后的30 s内取消，再对较远的那个目标作同样的

监视和记录。

5.6.1.2 用上述相同的报警范围重复测试，但只用一个测试目标，逐次改变其航向恰使其CPA略小于

和略大于所设置的CPA报警范围，一直跟踪 目标，直到目标到达其 CPA,

    监视CPA和TCPA的字母数字读数，并记下开始报警时的读数。此外，在发生报警前，如果所指示

的CPA和TCPA值都小于所设置的报警范围的0.9倍时，应记下读数。

5.6.2 要求的结果

5.6-2.1 在 5.6.1.1的测试中，所记下的每个 目标在开始报警时的TCPA值不应大于设置的TCPA

报警范围的1.1倍。在发生报警前的最小的TCPA值不得小于所设置的TCPA报警范围的0. 9倍。

5.6.2.2 在5.6.1.2的测试中，在开始报警时记下的CPA和TCPA值不得大于所设置的各自报警范

围的 l. 1倍。在发生报警前，不得出现 CPA和 TCPA值小于所设置的各自报警范围的0.9倍。

5.7 试操船

    通过观察被测设备进行检验。

5.8 显示

    通过观察设备，检验是否符合4. 2.4的要求。在4.2.4.11中，1 min和3 min应分别以20个和60

个扫描周期代替。

5.9 声响报警

    通过观察被测设备进行检验。

5门0 数据要求

    通过观察被测设备进行检验。

5.11 接口

    通过实际演示和查阅文件进行检验。

5.12 性能测试和报警

    通过实际演示和查阅文件进行检验。

5.13 对水和对地稳定

    所提供的方法应通过实际演示和查阅文件进行检验。

5.14 系统配置和质量保证

    通过实际演示和查阅相关文件进行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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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A

                                        （标准的附录）

                                                定 义

A1 捕获 acquisition

    选取一个或多个目标并开始对其跟踪的过程。

A2 捕获区 acquisition area

    由操作者设置的目标回波一旦进入即自动捕获的区域。

A3 方位稳定显示 azimuth stabilized display

    方位定向相对于指定的真方位为固定的显示方式。

A4 不良回波 bad echo

    与跟踪目标有关的名词，指跟踪目标可能暂时丢失或很难确定目标运动态势以致失去跟踪能力的

目标回波。

A5 过船首预测 bow passing prediction

    有关正在穿越或预计将要穿越本船前方的目标的态势预测。

A6 航向向上显示 course-up display

    显示器中心到上端的连线为本船航向的方位稳定显示方式。

A7 至最接近点的距离／至最接近点的时间CPA/TCPA

    本船与某目标在当前运动形式下的至最接近点（(CPA）的距离和至最接近点的时间（TCPA)，当一

个或多个跟踪目标相对本船的至最接近点的距离（CPA）和至最接近点的时间（TCPA）与观测者设定的

安全范围相比较满足设定条件时发出碰撞危险报警。

A$ 探测 detection

    噪声和杂波中目标的识别。

Ag 回波参考 echo reference

    将某一确认的被跟踪的固定目标或导航标志用作对地稳定参考的一种功能。

A10 电子距离方位线 ERBL

    用于测量距离和／或方位的电子距离方位线。

A11 对地稳定 ground stabilization

    利用对地跟踪或流向流速输人实现的，以地作为参考的本船和目标的显示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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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2 普戒区 guard zone

    探测到目标即报警的区域。

A13 船首向 heading

    以偏离真北的角度表示的船首所指的方向。

A14 历史位置 history

    跟踪目标等时间间隔的过去位置。历史位置可以是相对位置或真位置。

A15 丢失目标 lost target

    因丢失或遮蔽而不再被跟踪的目标。

A16 地图线 map line

    操作者以线段设定的，用来指明航道或通航分隔制的导航工具，有时也称导航线（navline )。这些线

段要求对地稳定以免偏移。

A17 北向上显示 north-up display

    显示器中心到上端的连线为真北方位的方位稳定显示方式。

A18 预测危险区 PAD

    以预测的最小安全距离定义的预测碰撞危险区。预测危险区的大小由本船与目标船的速度比和操

作者设定的CPA距离安全范围确定。

A 79 预测碰撞点 predicted points of collision

    本船与其他目标预测碰撞点的图示显示。

A20 相对方位 relative bearing

    目标相对本船的以偏离本船首向的角度表示的方向。

A21 相对航向 relative course

    以偏离真北方向的角度表示的目标相对于本船的运动方向。相对航向由本船雷达多次测量目标的

距离和方位而得出。

A22 相对运动 relative motion

    相对航向和相对速度的合成。

A23 相对运动显示 relative motion display

    本船位置保持不动而所有目标都相对本船运动的显示方式。

A24 相对速度 relative speed

    目标相对于本船的速度，由本船雷达多次测量目标的距离和方位而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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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5 相对矢f  relative vector

    目标相对本船的预测运动。

A26 扫描 scan

    方位覆盖3600区域的一次探测。360。方位内的一部分区域或多部分区域可以禁止捕获。

A27 对水稳定 sea stabilization

    利用罗经航向和单轴计程仪输人的对水速度建立的本船和所有目标以水作参考的显示方式。

A28 禁止捕获区 suppressed area

    由观测者设定的禁止目标捕获的区域。

A29 目标交换 target swop

    跟踪目标的雷达数据与另一跟踪目标或非跟踪的雷达回波错误关联的情况。

A30 目标 target

    指任何固定或运动的物体，它们的位置和运动可通过在雷达上测量其距离和方位来确定。

A31 目标的预测运动 target's predicted motion

    目标的当前运动是根据最近几次目标距离和方位的雷达测量来确定的，而基于目标当前运动的线

性外推预测的目标的未来运动称为目标的预测运动。

A32 跟踪 tracking

    观测目标位置的一系列变化以建立目标运动轨迹的计算机处理过程。

A33 尾迹 trails

    以合成余辉形式显示的目标回波的运动轨迹。尾迹可有真尾迹或相对尾迹。真尾迹又可有对水稳

定或对地稳定两种显示方式。

A34 试操船 trial manoeuvre

    辅助观测者采取正确的导航或避碰操纵的一种模拟功能。

A35 真方位 true bearing

    目标相对本船或相对另一目标的以偏离真北的角度表示的方向。

A36 真航向 true course

    以偏离真北的角度表示的目标运动的真方向。真航向由目标相对运动和本船真运动的矢量合成而

得出。

A37 真运动 true motion

    真航向和真速度的合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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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8 宾运动显示 true motion display

    显示器上本船和每一目标都随自身的真运动而移动的显示方式。

A39 真速度 true speed

    由目标相对运动和本船真运动‘的矢量合成而获得的目标运动的速度。

A40 真矢， true vector

    由于本船运动方向和速度的输人而形成的目标预测真运动。真矢量可有对水或对地两种显示方式。

    注：有关目标距离、方位、相对航向或相对速度、至最接近点距离（(CPA）或至最接近点时间（TCPA）等的测量都是相

        对雷达天线进行的。

                                                附 录 B

                                          （标准的附录）

                                  电子标绘视频符号(EPVS)

B1 概述

B1.1 为了便于避碰，IMO关于ARPA的决议A. 823、关于船用雷达的MSC. 64的附录4和关于高速

船雷达的A.820都要求电子标绘仪给出确定的指示和报警。

    ARPA应使用本附录所示的视频符号 1到 14，以符合 IMO的强制性的要求。

    ATA应使用视频符号 1,3,4,5,7,8,9,11,12和 130

    EPA应使用视频符号1,4,6,8和12。符号7在具有此项功能时可选择使用。

B1. 2 本附录在显示器有效直径为340 mm的情况下，给出视频符号的大小。字母数字在未明确指定其

大小时，高度应为6 mm，对于有效直径更小的显示器，其尺寸应成比例地减小。

B1. 3 可以采用另一些符号用于其他的避碰功能，前提是这些符号不应与本附录的符号1至14和用

于雷达的导航符号（(IEC 60936标准系列的附录E）及IHO电子海图符号（IHO S-52）相矛盾。这些其他

避碰符号的使用应限于保证不会妨碍电子标绘仪的避碰要求。

111.4 如果有两个或更多个符号同时加在一个目标上，符号可以一起显示，但应清晰可辨。

B1. 5 本附录中三个报警符号（符号 7、符号 8和符号 9)的优先关系规定如下：

B1. 5. 1 未确认的报警符号（闪烁的符号 7)的优先权总是高于已确认的报警符号（稳定的符号 7);

B1. 5.2  CPA/TCPA报警（符号8)具有比进人警戒区报警（符号7)更高的优先级；

B1.5.3 警戒区报警（符号7)具有比目标丢失报警（符号9)更高的优先级。

B2 符号

    下述符号以图形形式呈现在雷达标绘显示区内，该显示区包括以标称 30“间隔标度的方位标尺。实

际上方位标尺至少每隔5“有一刻度（见IEC 60936-1)0

    下述图形仅用于说明符号的形式。

    ＊作为定义，不必区分对水稳定或对地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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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 1 符号 1

｛
B2. 2 符号 2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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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3 符号 3

一
B2.4 符号4A

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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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 5 符号4B

一
B2. 6 符号5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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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7 符号 6

一
B2. 8 符号 7

亡味口一
                                          000 汁 1：闪炼的颇率为 0. 5 Hz-1 Hz

                              ／/ 梦 、、＼ 注 2：报誓得到确认后，可以中止

                          / L ／ 、 l 、 注 3:操作者选定的警戒区应在距

                          夕 、 离宽度上加以限制。

              270日 ． 卜090 注4-允许符号4A或符号4B与本

  240210丫2。 符号一起孤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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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 9 符号 8

件
B2.10 符号 9

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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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11 符号 10

一
B2.12 符号 11A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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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13 符号11B

二
B2.14 符号 12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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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15 符号 13

一
B2.16 符号 14

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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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c

                                        （标准的附录）

                                          运 行 情 况

    对于表c1中所示的每一种情况，均指预先对目标跟踪1 min或3 min后，在规定的目标位置上作

预测。

                                              表 c1

卜布李州
                                                附 录 D

                                          （标准的附录）

                                          传 感 器 误 差

    本标准4.2.8中提出的准确度数据依据下述传感器误差，并适用于符合船载导航设备性能标准的

设备。

      注：口指“标准差”。

D1 雷达

131.1 目标闪烁（抖动）（目标长度200 m)

    沿目标长度方向，a=30 m（正态分布）。

    沿目标宽度方向，a=1 m（正态分布）。

131- 2 摇摆

    在本船周围的4个象限中，当目标相对方位为450,1350,225。及315。时，方位误差最大。相对方位为

00,900,1800及2700时，方位误差为。。此项误差以2倍的横摇频率作正弦变化。

    对于100横摇，平均误差为0. 220，加峰值为0.22”的正弦波。

D1. 3 波束形状

    假定方位误差为。=0. 05“的正态分布。

D1.4 脉冲形状

    假定距离误差为。=20 m的正态分布。

D1. 5 天线齿隙

    假定方位误差为最大值等于士0.05。的矩形分布。

131- 6 量化

    方位误差：矩形分布，最大值为士。. 100

    距离误差：矩形分布，最大值为士0. 01 n m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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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定方位编码器由远距离同步机带动，方位误差为正态分布，a=0. 0300

D2 陀螺罗经

    校准误差0.5'.

    正态分布，a=0. 12%

D3 计程仪

    校准误差0. 5 kn o

    正态分布，3a=0. 2 kno

    上述数值用于给出IMO决议A.823:1995的3.8引用的准确度数据，并应用于本标准的ARPA

测试。

    由各种传感器误差（包括目标闪烁）的组合产生的方位误差应限制在10.600

                                              附 录 E

                                          （提示的附录）

                                    用模拟目标测试ARPA

    IMO决议A. 823规定了ARPA应遵守的准确度要求和其他性能方面的要求。本标准的条款3中

包含这些要求。

    确定ARPA是否满足准确度要求的一个方法是在视频上向ARPA注人信号来模拟目标的雷达回

波，并使所模拟的目标按附录C中的每一种情况运动。为此，可将雷达的天线方位、触发脉冲和视频信

号送到人造回波产生器（(SEG )，再由它将触发脉冲及混合有代表目标的人造回波的视频信号送给

ARPA。需要时可以调节这一人造回波的大小和强弱。

    在海上正常工作时，雷达送给ARPA的数据由于各种因素受到误差的影响。附录D分项地定量给

出了主要误差。当用模拟目标来测试ARPA的准确度时，必须在模拟的目标信号中施加这些误差的影

响。这可以通过在雷达天线相继旋转的每一周，使用不同的（随机选择）数值对每项误差的分布进行随机

取样的方法来实现。

    大多数误差可表现为对目标轨迹的相对距离和相对方位的偏差。但对附录D中所列出的目标闪烁

这种误差源，为了便于模拟，不得不加以简化，因为真实的目标闪烁是一种非常复杂的表明了目标的构

造特性和相对雷达瞬时反弦角特性的物理现象，模拟目标闪烁效果的简单而合理的现实方法是产生一

个大小和强度固定但位置按附录C中所规定的目标闪烁的分布进行移动的人造回波。

    为了判定ARPA是否满足准确度要求，对附录C中的每一种情况，必须用误差的不同的随机样值

至少进行20次模拟。所需的全部随机数可用计算机产生。

    本标准规定的多项性能测试，以采用人工信号产生器为宜。对于某些测试项目，人工信号产生器应

产生多达20个目标。

    这种测试ARPA的方法比采用真实目标有一定的优点。例如，每次测试都在可以控制的条件下进

行，条件可以精确地设定，并可在完全一样的条件下重复测试。


